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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气十条》中期评估:全国城市PM2.5、PM10浓度呈下降趋势,
总体预期2017年能实现既定目标

编者按:

2013年9月,国务院印发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以下称

《大气十条》),提出10条35项重点任务措施。两年多过去了,《大

气十条》实施效果如何? 空气质量是否得到改善? 受环境保护部

委托,中国工程院组织50余位相关领域院士和专家,对《大气十

条》进行了中期评估。评估内容包括空气质量改善情况,各项政策

措施实施效果、经验总结和不足,下一阶段意见建议等。评估认

为,全国城市细颗粒物(PM2.5)、可吸入颗粒物(PM10)浓度呈下降

趋势,总体预期能够实现规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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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期评估报告认为:《大气十条》实施以来,2013-2015年全

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,各污染要素浓度逐年下降,重度及严重

污染天数降幅显著,但空气质量仍面临严峻挑战,细颗粒物冬季污

染问题突出,夏季臭氧污染也有所抬头。

全 国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总 体 改 善。PM2.5、PM10、二 氧 化 氮

(NO2)、二氧化硫(SO2)和一氧化碳(CO)年均浓度和超标率均逐

年下降,大多数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。2015年,全国74个重点城

市PM2.5平均浓度为55微克/立方米,相对于2013年的72微克/

立方米下降23.6%;日均值超标天数的比例由2013年的33.2%

降至2015年的20.8%。全国PM10平均浓度(338个城市平均浓

度为87微克/立方米),相对2013年(330个城市平均浓度97微

克/立方米)下降10.3%;日均值超标天数的比例由2013年的

14.5%降至2015年的12.1%。74个重点城市共发生846天次重

度污染和238天次严重污染,较2014和2013年降幅分别为

28.1%、24.9%以及49.9%、63.7%。

空气质量面临形势依然严峻,冬季重污染问题突出,重点区域

大气 臭 氧 (O3)污 染 问 题 显 现。根 据 《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》

(GB3095-2012)进行评价,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

中有7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,占21.6%。74个重点城市中,

67.4%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发生在冬季,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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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重污染天气高发地区,占全国总天次的44.1%。2013-2015

年,重污染天气对京津冀、长三角地区PM2.5年均值的贡献分别为

40%、10%。重度污染的频繁发生极大抵消了民众对空气质量改

善的主观感受,因此减少冬季重污染天频次及强度是《大气十条》

未来工作的重点。

多数省份PM2.5或PM10年均浓度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《大气

十条》规定的中期目标要求,可望实现2017年的考核目标。个别

省份PM10年均浓度有所上升。考核PM2.5的10个省(区、市)和

广东省珠三角地区,考核PM10的21个省(区)中的14个PM2.5/

PM10年均浓度下降幅度达到了《大气十条》中期目标的要求。辽

宁、吉林、河南、湖北、陕西、甘肃和宁夏7省(区)PM10年均浓度有

所上升。

各省(区、市)均基本完成了阶段性重点任务,总体落实情况良

好。重点行业提标改造、产业结构调整、燃煤锅炉整治和扬尘综合

整治四类措施是对PM2.5浓度下降贡献最为显著的措施。SO2 减

排效果最明显的措施是重点行业提标改造、燃煤锅炉整治和产业

结构调整,分别贡献SO2 减排量的39%、29%和22%;NOx减排

效果显著的措施有重点行业提标改造、产业结构调整和黄标车及

老旧车辆淘汰与油品升级,分别贡献NOx减排量的63%、20%和

9%;PM2.5浓度下降贡献最为显著的措施是重点行业提标改造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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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结构调整、燃煤锅炉整治和扬尘综合整治,分别贡献了PM2.5浓

度下降的31.2%、21.2%、21.2%和15.2%。机动车的减排贡献

在城市更为显著。以北京市为例,2013-2015年北京共淘汰黄标

车122.2万辆,NOx、PM2.5减排量为3.47、0.26万吨,分别贡献了

两种污染物减排量的71%和16%。

重污染应急措施能够有效降低PM2.5浓度。两次启动红色预

警使得重污染期间北京市PM2.5日均浓度下降17%-25%,说明

在重污染天气启动应急预案能够有效降低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

量,进而显著削减PM2.5浓度峰值。

气象条件没有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“助推”作用。2014和

2015年,重点地区污染气象条件相对2013年略为不利或变化不

大。2014、2015年冬季期间,各重点地区不利气象条件出现天数

均超过2013年,特别是2015年冬季京津冀地区不利气象条件的

天数明显超过2013年,导致重污染多次发生,严重影响人们对空

气质量年均值改善的直观感觉。

主要对策建议:

以京津冀为战略重点,破解大气污染防治中的若干难点问题,

实现首都空气质量长效改善。一是重点破解冬季采暖燃煤散烧顽

疾,针对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地区,采用煤改电和冬季特别电价等

措施,解决冬季居民采暖问题。二是增加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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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煤改气、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燃煤进行替代。

三是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,严格控制北京周边传输通道上的污

染排放,严控周边地区高架点源,在京津冀地区划定“工业错峰生

产区”,切实降低秋冬季污染源活动水平。四是严格控制机动车尾

气排放,建立和完善非道路移动源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体系,建立

统一的非道路移动源台账系统。五是科学确定京津冀VOCs与

NOx的协同减排策略。六是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力度。

以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为突破口,加大秋冬季污染防治工作力

度。优化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技术体系和相关制度。加大冬

季污染防治工作力度,对重点源排放实施季节性排放限值。提高

重污染预警的提前度和精确性,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,强化应急控

制的实施力度和监管强度。

进一步大力度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,促进能源

生产和消费革命。严控新增燃煤量,持续提高煤炭集中清洁高效

利用,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、核电和天然气,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煤

炭,特别是散煤的替代。尽快形成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对策。降低

高耗能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,防止高耗煤、高污染企业在联防

联控区域内转移。

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,减少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大气污染物

排放。选择秸秆锅炉、沼气锅炉、燃煤锅炉和煤改电等方式,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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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中供热,减少农村生活用煤。实现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,减

少秸秆露天焚烧。减少种植业和养殖业氨排放。

大力推进非电行业达标排放和超低排放技术及应用。尽快部

署非电行业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升级。针对水泥、玻璃、陶瓷等建

材行业,发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新技术研发及示范,开展主要污染

物达标和超低排放新技术研发和工程示范。

尽快启动国家“清洁柴油机行动计划”,重点开展柴油机、非道

路、船舶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。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区域

同步实施柴油车国V排放标准并尽快在全国推广。加快制定柴

油车国VI排放标准,加强柴油车及后处理产品生产一致性与在

用符合性检测,推进车载测试、远程诊断和遥测技术等应用;尽快

淘汰国II及以前不达标柴油车,实施国III和国IV不达标的柴油

车技术升级和改造。研发非道路用柴油机机内与机外净化技术体

系,研究和推广岸电使用、船舶尾气脱硫脱硝技术,在重点区域、核

心港口率先实施船舶排放控制区措施,进行综合应用示范。

以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为抓手,加快实施国家挥发性有机物

总量控制。尽快核定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VOCs排放总量和

源成分谱,确定三大区域(京津冀、长三角和珠三角)高于NOx减

排要求的VOCs减排目标。制定有针对性的重点源VOCs减排

技术方案,建立重点行业和企业的VOCs减排核算和监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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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精准治霾技术体系,创新机制体制,加强科技引领,持续

提升环境监管和执法能力。强化顶层设计,形成研判-决策-实

施-评估-优化的决策支持体系;加强区域一体化的大气污染监

测网络、动态污染源清单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;以科技创

新引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到精准管理的新阶段。加强人才队

伍建设,创新人才机制。注重大气污染防控的监管和执法能力建

设,大幅度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监管和执法以及法律经济政策

等方面的保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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